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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
（2014 年 12 月 27 日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35 号公布 自 2015

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 2018 年 6 月 15 日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修改部分税务部门规章的决定》国家税务总局第 44 号令修正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，

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等有关税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实行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

定，计算并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个体工商户包括：

（一）依法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，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体

工商户；

（二）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，从事办学、医疗、咨询等有偿

服务活动的个人；

（三）其他从事个体生产、经营的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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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个体工商户以业主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。

第五条 个体工商户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，以权责发生制为

原则，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，不论款项是否收付，均作为当期

的收入和费用；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，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

收付，均不作为当期收入和费用。本办法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六条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个体工商户会计处理办法

与本办法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不一致的，应当依照

本办法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计算。

第二章 计税基本规定

第七条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、经营所得，以每一纳税年度的

收入总额，减除成本、费用、税金、损失、其他支出以及允许弥

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，为应纳税所得额。

第八条 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以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活

动（以下简称生产经营）取得的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的各项收

入，为收入总额。包括：销售货物收入、提供劳务收入、转让财

产收入、利息收入、租金收入、接受捐赠收入、其他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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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款所称其他收入包括个体工商户资产溢余收入、逾期一年

以上的未退包装物押金收入、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、已作坏

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、债务重组收入、补贴收入、违

约金收入、汇兑收益等。

第九条 成本是指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销售

成本、销货成本、业务支出以及其他耗费。

第十条 费用是指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销售

费用、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，已经计入成本的有关费用除外。

第十一条 税金是指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除

个人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。

第十二条 损失是指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固

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、毁损、报废损失，转让财产损失，坏账损

失，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。

个体工商户发生的损失，减除责任人赔偿和保险赔款后的余

额，参照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规

定扣除。

个体工商户已经作为损失处理的资产，在以后纳税年度又全

部收回或者部分收回时，应当计入收回当期的收入。

第十三条 其他支出是指除成本、费用、税金、损失外，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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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、合理

的支出。

第十四条 个体工商户发生的支出应当区分收益性支出和资

本性支出。收益性支出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；资本性支出应当分

期扣除或者计入有关资产成本，不得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。

前款所称支出，是指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。

除税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个体工商户实际发生的成本、

费用、税金、损失和其他支出，不得重复扣除。

第十五条 个体工商户下列支出不得扣除：

（一）个人所得税税款；

（二）税收滞纳金；

（三）罚金、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；

（四）不符合扣除规定的捐赠支出；

（五）赞助支出；

（六）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；

（七）与取得生产经营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；

（八）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准扣除的支出。

第十六条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活动中，应当分别核算生产

经营费用和个人、家庭费用。对于生产经营与个人、家庭生活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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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难以分清的费用，其 40%视为与生产经营有关费用，准予扣除。

第十七条 个体工商户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，准予向以后年

度结转，用以后年度的生产经营所得弥补，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

超过五年。

第十八条 个体工商户使用或者销售存货，按照规定计算的

存货成本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

第十九条 个体工商户转让资产，该项资产的净值，准予在

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亏损，是指个体工商户依照本办法规

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小于零的数额。

第三章 扣除项目及标准

第二十一条 个体工商户实际支付给从业人员的、合理的工

资薪金支出，准予扣除。

个体工商户业主的费用扣除标准，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

策规定执行。

个体工商户业主的工资薪金支出不得税前扣除。

第二十二条 个体工商户按照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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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为其业主和从业人员缴纳的基本养

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、工伤保

险费和住房公积金，准予扣除。

个体工商户为从业人员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、补充医疗保

险费，分别在不超过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5%标准内的部分据实扣

除；超过部分，不得扣除。

个体工商户业主本人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、补充医疗保险

费，以当地（地级市）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 3 倍为计算基数，

分别在不超过该计算基数 5%标准内的部分据实扣除；超过部分，

不得扣除。

第二十三条 除个体工商户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特殊工种从

业人员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可以

扣除的其他商业保险费外，个体工商户业主本人或者为从业人员

支付的商业保险费，不得扣除。

第二十四条 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合理的不

需要资本化的借款费用，准予扣除。

个体工商户为购置、建造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和经过 12 个

月以上的建造才能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发生借款的，在有

关资产购置、建造期间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，应当作为资本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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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，并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扣除。

第二十五条 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下列利息

支出，准予扣除：

（一）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；

（二）向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借款的利息支出，不超过按照金

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。

第二十六条 个体工商户在货币交易中，以及纳税年度终了

时将人民币以外的货币性资产、负债按照期末即期人民币汇率中

间价折算为人民币时产生的汇兑损失，除已经计入有关资产成本

部分外，准予扣除。

第二十七条 个体工商户向当地工会组织拨缴的工会经费、

实际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、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分别在工资薪金

总额的 2%、14%、2.5%的标准内据实扣除。

工资薪金总额是指允许在当期税前扣除的工资薪金支出数

额。

职工教育经费的实际发生数额超出规定比例当期不能扣除

的数额，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。

个体工商户业主本人向当地工会组织缴纳的工会经费、实际

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、职工教育经费支出，以当地（地级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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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 3 倍为计算基数，在本条第一款规定比例

内据实扣除。

第二十八条 个体工商户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

招待费，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60%扣除，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

（营业）收入的 5‰。

业主自申请营业执照之日起至开始生产经营之日止所发生

的业务招待费，按照实际发生额的60%计入个体工商户的开办费。

第二十九条 个体工商户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与其生产经营

活动直接相关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超过当年销售（营业）收

入 15%的部分，可以据实扣除；超过部分，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

结转扣除。

第三十条 个体工商户代其从业人员或者他人负担的税款，

不得税前扣除。

第三十一条 个体工商户按照规定缴纳的摊位费、行政性收

费、协会会费等，按实际发生数额扣除。

第三十二条 个体工商户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租入固定

资产支付的租赁费，按照以下方法扣除：

（一）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支出，按

照租赁期限均匀扣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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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支出，按

照规定构成融资租入固定资产价值的部分应当提取折旧费用，分

期扣除。

第三十三条 个体工商户参加财产保险，按照规定缴纳的保

险费，准予扣除。

第三十四条 个体工商户发生的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，准予

扣除。

第三十五条 个体工商户自申请营业执照之日起至开始生产

经营之日止所发生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费用，除为取得固定资产、

无形资产的支出，以及应计入资产价值的汇兑损益、利息支出外，

作为开办费，个体工商户可以选择在开始生产经营的当年一次性

扣除，也可自生产经营月份起在不短于 3 年期限内摊销扣除，但

一经选定，不得改变。

开始生产经营之日为个体工商户取得第一笔销售（营业）收

入的日期。

第三十六条 个体工商户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及其部门，用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规

定的公益事业的捐赠，捐赠额不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 30％的部

分可以据实扣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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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可以全额在税前扣除的捐赠支出

项目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个体工商户直接对受益人的捐赠不得扣除。

公益性社会团体的认定，按照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民政

部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赞助支出，是指个体工商户发生的

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非广告性质支出。

第三十八条 个体工商户研究开发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

所发生的开发费用，以及研究开发新产品、新技术而购置单台价

值在 10 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和试验性装置的购置费准予直接扣

除；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（含 10 万元）的测试仪器和试验性

装置，按固定资产管理，不得在当期直接扣除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三十九条 个体工商户资产的税务处理，参照企业所得税

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。

第四十条 个体工商户有两处或两处以上经营机构的，选择

并固定向其中一处经营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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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税。

第四十一条 个体工商户终止生产经营的，应当在注销工商

登记或者向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注销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结清有关

纳税事宜。

第四十二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可

以结合本地实际,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

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国家税务总

局 1997 年 3 月 26 日发布的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个体工商

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1997〕43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
